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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

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做好 2023届高校毕业生和中等职业学校
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县、柳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各院校（含中职、技校）、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财政厅《关于

印发<广西壮族自治区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桂人社

规〔2022〕3号）文件精神，为做好各类院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

作，现就 2023届高校毕业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

贴发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补贴对象和条件

补贴对象为 2023年毕业的困难毕业生，毕业生是指全日制

的高校毕业生与中等职业技工院校职业教育类的毕业生，符合下

列条件之一的，可申领求职创业补贴：

（一）身患残疾。指申请人持有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

疾人证》。

（二）获得过国家助学贷款。指申请人获得过校园地或生源

地国家助学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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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来自贫困残疾人家庭。指申请人家庭有残疾等级为壹

级或贰级的成员。

（四）来自脱贫家庭，指申请人所在家庭为脱贫家庭。

（五）来自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。指申请人在本

校求学期间，其所在家庭享受过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。

（六）属于特困人员（孤儿）。指申请人就读本校前或在本

校求学期间被认定为特困人员（孤儿）。

二、补贴标准

按上年度自治区一类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的 80%一次性发

放。本次补贴发放标准为 1448元/人。

三、补贴办理程序

（一）宣传发动。各学校于 2022年 10月 14日前，通过查

询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、广西学生精准资助管理信息系

统、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业务管理系统等渠道，梳理符合条件

的 2023届毕业生名单，同时在学校发布公告，多渠道向毕业生

宣传推送政策。

（二）毕业生自愿申请。2022年 10月 21日前，符合补贴条

件的毕业生向所在学校递交下列材料：

1.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；

2.身份证复印件；

3.毕业生的人员类别身份证明材料（具体要求见第四条）

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、逾期未递交材料，或因本人原因导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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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无法发放的，视同放弃申请资格。已领取过求职创业补贴的，

不再重复申请。

（三）学校初审、公示。学校对毕业生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

规范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，将审核通过的人员名单在校内公示 3

日（公示时个人身份证号码须隐藏或遮挡部分数字）。公示无异

议的，在其申请表上签署审核意见，并于 2022年 10月 31日前

将以下材料整理报送学校所在地的人社部门，逾期未报送的，人

社部门不予受理，学校承担相应责任。

1.《关于申请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函》；

2.《2023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汇总表》（纸质材料加盖骑

缝章，随电子文档一并报送）；

3.毕业生递交的申请材料（人社部门审核后退回，由学校保

管 3年）。

（四）复核拨付。人社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，对拟发放

补贴人员名单以适当方式向公众公示 5日，公示无异议的，出具

审核意见，并将补贴一次性拨付至毕业生在银行开立的个人账

户。对未通过复核的，将名单反馈学校并说明原因。

四、毕业生对应人员类别身份证明材料要求

（一）能够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、广西学生精准资

助管理信息系统、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业务管理系统查询、核

实人员类别身份的毕业生，在申请求职创业补贴时免于提供人员

类别身份证明材料，由各学校核实身份后出具审核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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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符合条件但未能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、广西

学生精准资助管理信息系统、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业务管理系

统查询到人员类别信息的毕业生，按下列要求提供人员身份类别

材料：

身患残疾：提供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。

获得过国家助学贷款：国家助学贷款合同复印件、经办银行

出具的国家助学贷款证明、所就读学校（或生源地）学生资助中

心出具的贷款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之一。

来自贫困残疾人家庭：家庭成员持有的残疾等级为壹级或贰

级的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《居民户口簿》（提供可

以看出毕业生与家庭成员的关系页）。

来自脱贫家庭：提供其脱贫攻坚家庭贫困属性或县级乡村振

兴部门、乡镇人民政府出具的《脱贫户证明》。

来自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：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

办）开具的享受城乡低保待遇证明（含起止日期）、低保待遇证

（含起止日期）。

属于特困人员（孤儿）：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开具的享

受特困人员（五保、城市三无）或孤儿待遇证明（含起止日期）

原件。

提供的以上材料，需提供原件交学校查验，无法提供原件的，

可提供发证机关或县级以上业务部门开具的相应证明。学校在材

料复印件上标注“原件已核”，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学校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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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及其他

（一）各院校要及时通知符合条件的毕业生申报求职创业补

贴，并按时间要求完成资料的收集、初审和公示工作。对符合补

贴条件但明确放弃申请补贴的学生，做好记录并保留三年备查。

（二）10月 31日前，柳州市区所在院校将材料交到市人才

中心，各县（含柳江区）所在地院校将材料交到学校所在地人社

部门。人社部门完成补贴审核工作、公示无异议后完成补贴发放

工作。

（三）为确保补贴顺利拨付，建议学生使用本地银行卡，最

好使用柳州银行本地卡。若使用非本地银行卡的，请务必在《2023

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汇总表（学校填写）》（附件 3）表格中“备

注”栏填写准确的银行行号。

（四）各级有关部门、各院校要高度重视，明确任务分工，

加强协调配合，认真做好补贴审核发放工作。教育部门要督导各

院校落实求职创业补贴申领政策。教育、民政、扶贫、残联等部

门要积极为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补办证件或开具相应证明，并

通过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，逐步实现求职创业补贴网上申报、网

上核查、联网核查。县人社部门、各院校要设立并公布监督举报

电话。对相关举报投诉，人社部门、教育部门、院校要会同有关

部门认真核查，对经查实虚报冒领补贴的毕业生，责令退回补贴

资金。对弄虚作假骗取补贴的，要依法追究有关单位或个人责任。

（五）各院校于 10月 15日前将具体联系人姓名及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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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馈给学校所在地人社部门。

（六）市人才中心联系方式：

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科 蒙连慧，联系电话：2866870；

求职创业补贴ＱＱ群号：709621077。

附件：1.关于申请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函（参考模板）

2.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请表（毕业生填写）

3.2023届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汇总表（学校填写）

4.符合条件放弃申领求职创业补贴汇总表（学校

填写）

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年 10月 9日

政府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
